
劳务派遣协议书

甲方（用工单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团结湖街道办事处
乙方（派遣单位） :北京世贤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因工作需要，就使用乙方提供的劳务派遣员工事项，与乙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2024  年 2 月8 日起至2025  年2 月7 日止。本协议期满前30天，如有需要，双方应以书面方式办理续延手续。
第二条、派遣岗位、人数和期限
1、甲方需要派遣员工的岗位和人员数量为：城市协管员岗位79人。派遣期限自2024 年2 月8 日起至2025 年2 月7 日止。
2、甲方承诺，以上岗位符合国家关于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或政府明确的公益性岗位等要求。
第三条、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1、工作时间：派遣员工在甲方工作期间实行标准工时制。有加班加点情况的应告知员工，按相关规定执行；
2、休息、休假：按北京市相关规定和甲方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劳动报酬
1、派遣员工享有与甲方相同岗位劳动者同工同酬，及五险一金待遇的权利。
2、甲方与乙方商定的派遣员工工资实行下发工资方法，发放日为次月5日前发放上月工资，遇节假日顺延。
3、甲方负责派遣员工的工资组成方式和标准，在扣除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后不低于北京市当年最低工资标准。
4、乙方负责代发员工工资。代发时，严格按照规定时间，通过银行划拨形式发放（特殊情况经甲方同意的除外），不得截留。发现延时的，承担日1%滞纳金责任。发现截留的。应立即补发，并承担截留金额200%的罚款责任。
第五条、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
1、甲方应为派遣员工创造合规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不安排员工从事超出本职岗位之外的危险任务。特殊情况下需要员工执行超本职外工作任务的，应征得员工同意，并具备安全条件。
2、甲方在派遣的女员工符合国家规定的情况下出现怀孕、生育、哺乳情况的，不得辞退，应按劳动法相关规定执行。
3、甲方在派遣员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进入治疗期的，按北京市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甲乙双方约定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明确专人负责派遣人员的管理和与乙方的对接工作。与乙方建立管理方式，定时沟通，确保管理工作的主要事项往来，以书面方式进行。
2、甲方随时检查乙方的服务工作情况，有权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乙方按时改进服务。
3、甲方可要求乙方将原岗位的员工作为派遣员工继续签订劳动合同，承认其在原岗位工作年限，并在劳动合同中注明。
4、甲方负责派遣员工的日常管理，不得随意辞退员工。遇试用期间内不符合标准需辞退的，应提前3天告知派遣员工本人和乙方。遇合同期内严重违反甲方管理制度并达到除名的，应提前30天告知员工，并通知乙方（书面形式）。遇合同期内派遣员工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治疗期后需辞退的，应与乙方提前协商解决。
5、甲方遇派遣员工本人提出辞职的，应通知乙方，并在30日内促其交接工作后退回乙方。试用期内提出辞职的，在3日内准予离岗。
6、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安排加班。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加班的，甲方必须支付加班费或安排倒休，并将倒休情况记入《考勤表》。 
7、甲方遇派遣员工出现工伤或非因公负伤时，应第一时间实施救治，通知乙方到场。救治工伤的要保存好医疗单据，事后协助乙方为派遣员工申办工伤认定事项。工伤一旦认定，除工伤保险基金负责的费用外，其他费用应由用人单位负责（甲方承担）。 
8、甲方遇派遣员工给其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要求乙方协助其追缴。甲方与派遣员工发生劳动争议的，可要求乙方协助处理。
9、派遣员工正常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甲方负责支付相关费用。
10、甲方须按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规定，按人员比例规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若须缴纳劳动者的就业保障金的由甲方负责协助办理。
11、甲方按每月确定的时间和标准支付乙方的费用：
（1）派遣员工工资；
（2）派遣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费用；
（3）派遣员工的月服务费：每人每月 88元。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确定专人负责派遣员工的管理和对接工作。积极主动按甲方要求的方式开展服务和管理工作，对甲方提出的服务建议应及时给予改进并回复。
2、乙方应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规与派遣员工签订劳动合同2年，保障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甲乙双方的协议与员工的劳动合同期限不同步的，双方有义务协调处理员工劳动合同的转续事项。
3、乙方积极落实甲方提出的代为招聘要求，并对派遣员工开展岗前培训，发放《员工手册》，告知岗位要求，强调管理制度。
4、乙方按甲方制订的标准，按时为员工代发工资、代扣代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
5、乙方负责为派遣员工办理档案接转事项，指导达到退休年龄的员工（含非京籍）办理退休手续。
6、乙方负责派遣员工出现工伤或非因公负伤的救治工作，及必要时相关费用的垫付事宜。需要探望的患者或家属的乙方负责。工伤的申请认定工作在甲方的协助下办理。
7、乙方负责甲方与派遣员工出现劳动争议的协调和处理工作，需劳动仲裁的，乙方全程参与处理工作。
8、乙方对甲方按规定辞退的派遣员工，无条件接收。妥善处理因此产生的不利影响。负责协助甲方追缴员工经济赔偿的责任。
9、乙方负责为甲方支付的资金出具正规发票。
10、乙方负责关注北京市每年7月出台的新一期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标准，对派遣员工的缴费基数进行测算和申报，并将测算结果通知甲方。  
第七条、其他事项
1、甲乙双方对各自提供的证明资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任何一方变更单位名称、或主要负责人应及时通知对方、并不应影响本协议的履行；
2、遇不可抗力因素，协议无法履行的，协议自行终止。
3、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增加附件，与本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四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双方各执两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

